
 

 

 

 

 

 

致：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智思議員 

由：單仲偕 

日期：2006年 3月 31日 

 

事宜：要求討論金融管理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高層職員離職後就業的政策 

 

本人已閱畢由上述兩個機構高層職員離職後就業政策而提交予委員會的文件

(CB(1)1183/05-06(02)及 CB(1)1186/05-06(03))。本人注意到，兩個機構的相關規

定，似乎較政府的類似規定寬鬆。就此，本人希望  閣下批准，在五月財經事務委員

會，邀請金融管理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向委員解釋上述政策及解答委員

提問。 

 

 

立法會 CB(1)1223/05-06(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